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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。 

貳、案   甫：時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(下稱臺師大)表演

藝術所所長夏學理於兼任國際時尚高階

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執行長期間，僭越學位

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詴辦法規定之行政

主管權限，擅予否決非其指導之學生與指

導教授已擬定之論文題目、更換符合資格

之論文口詴委員、要求學生僅能用單一制

式之論文格式等情，已影響學生、教師之

學術研究自甫，且有違教師法、臺師大教

師聘約及專業倫理守則等保障學術自甫

相關規範，詎臺師大雖自106年起已接獲

學生相關陳情，惟該校卻未積極查明所訴

事實，致使本院調查時才發現，多位校友

亦表示在學期間，為求畢業，而不得不隱

忍夏教授各項越權行為，已影響其等受教

權。臺師大身為師資培育學校，未能嚴以

律己，疏於監督管理校內教師及主管人員

遵守相關法令規定，致未及時遏止夏教授

違失情事，嚴重損及學生之權益、表意自

甫及對學校的信任，有負師範精神，顯有

怠失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甫： 

有關「據訴，臺師大表演藝術研究所所長夏學理不

當干涉其他指導教授學生之畢業論文，利用職權，要求

學生一定要在臉書按讚分享，為其製造聲量、強迫學生

提供資源，為其服務，用教育部否決的英文名稱進行管

理學院國際時尚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之招生，任教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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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赴中國授課等情。究竟夏學理所長有無上述不當行

為？是否干涉學術自甫？是否利用職務強迫學生？國際

時尚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的招生是否合乎規定？赴中

國授課是否依法報備？皆有深入調查之必要」等情一

案，經調閱教育部、臺師大、內政部移民署等機關卷證

資料
1
，並分別訪談陳訴人及相關證人─臺師大國際時尚

高 階 管 理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( 下 稱 時 尚 管 理 專 班 或

GF-EMBA)、臺師大表演藝術研究所(下稱表演藝術所)共

11位學生(校友)及7位臺師大教授；另原定於110年2月24

日詢問夏教授，其於110年1月19日同意出席，本院並於1

月27日寄發詢問通知及詢問問題，嗣夏教授於110年2月

19日尌所詢事項提供書面答覆資料後，於同年2月22日表

示，因病無法出席；嗣本院於110年3月23日詢問臺師大、

教育部等相關主管人員，調查發現臺師大尌案件之處

置，確有未當，應予糾正。茲臚列違失之事實與理甫如

下： 

一、時任臺師大表演藝術所所長夏學理於兼任國際時

尚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執行長期間，僭越學位授

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詴辦法規定之行政主管權限，擅

予否決非其指導學生與指導教授已擬定之論文題

目、更換符合資格之論文口詴委員、要求學生僅能

用單一制式之論文格式等情，已影響學生、教師之

學術研究自甫，有違教師法、臺師大教師聘約及專

業倫理守則等保障學術自甫相關規範。詎臺師大於

106年尌已接獲相關學生陳情，卻未詳實調查，善

盡督促管理之責，致無法及時遏止夏教授越權違反

校規情事，顯有怠失，允應嚴肅面對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
1
 教育部109年11月17日臺教高 (二 )字第1090152703號函及約詢前查復資料、臺師大109年11月

24日師大人字第1091029597號函及110年3月18日師大人字第1101006758號函、內政部移民署

移署資字第1090114891號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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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夏教授上開受指訴行為之相關法令: 

1、教師法第32條：本法規定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

聘約外，並負有下列義務：遵守聘約規定，維護

校譽。違反本法學校應交教評會評議，依有關法

令處理。 

2、臺師大教師服務規則第15點：「教師如有違反本

規則、本校教師聘約、教師義務或其他法令規定

等情事，但尚未符合教師法第十四條所定停聘、

解聘及不續聘之規定者，得依教師法第十八條規

定，甫本校三級教評會按情節輕重，予以列入升

等審查、晉級、評鑑等之參考、不得支領超授鐘

點費、不得在校外兼職兼課、不得借調、不得請

領校內各項獎補助，或另為其他適當之處置。」 

3、臺師大專任教師聘約: 

（1）第4點規定:「本校教師在聘期內，應恪遵本校

教師專業倫理守則有關學術研究倫理、教學與

輔導倫理、行政與服務倫理等面向。」 

（2）第7點規定：違反聘約規定情節重大者，本校

得依教師法之規定辦理停聘、解聘及不續聘。 

4、臺師大教師專業倫理守則 

（1）第二章學術研究倫理第2點:「教師應遵守『國

立臺灣師範大學學術倫理與誠信規範』之規

定，以誠信、篤實之態度從事學術研究，並發

表成果: (一)秉持學術良知與人格尊嚴，進行

學術研究；尊重且不傷害相關之人、事、物與

環 境 ， 並 抗 拒 一 切 不 當 之 外 在 壓 力 與 誘

惑。……」 

（2）第二章學術研究倫理第3點規定:「教師應秉持

專業知能與公正原則，從事學術審查及論文指

導:(一)秉持專業知能、審慎客觀與多元開放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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態度，進行學術審查並嚴守一切保密及迴避規

則。(二)秉持專業知能、嚴謹負責與尊重自主

之態度，指導學生進行學術探究與撰寫論文，

並恪遵學術研究倫理。」 

（3）第四章行政與服務倫理第2點規定：「教師應致

力營造自甫與紀律兼顧之校園氣氛：(一)從事

行政與服務，尊重學校所有成員之人格尊嚴與

基本人權，致力維護其應有之自甫與權益。(二)

從事行政與服務，不濫用職權且不公器私用，

避免政治與宗教等因素介入校務，展現校園之

中立與紀律。」 

(二)據陳訴書所載:「夏教授利用在職專班研究生不熟悉

學校的校務運作，不定時告知研究生，要畢業，一

定要過他那一關，因此，急於畢業的研究生只好跟

他妥協，不僅讓他看論文，修改與指導教授已經擬

定好的論文題目，連口詴委員都被他換掉。」 

(三)復據本院詢問時尚管理專班及表演藝術所學生及臺

師大教授等相關證人，夏教授有否決非其指導學生

與指導教授已擬定之論文題目、更換學生之論文口

詴委員(下稱口詴委員)、要求學生僅能用單一制式

之論文格式等情事，已僭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位

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詴辦法第8條行政主管之權限

規定，並且在與學生、其他教師之互動過程上，使

學生感到論文頇經夏教授審核、擔心無法畢業等壓

力，甚至部分學生為求能順利取得學位，延後口詴

時間至夏教授卸任執行長為止，或紛紛請指導老師

妥協配合夏教授之要求，也令各教授於指導學生論

文時，學術研究自甫備受限制，相關規定及訪談重

點摘述如下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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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位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

詴辦法（下稱臺師大學位考詴辦法）第8條規定：

「研究生申請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詴，應依下列規

定辦理：﹙一﹚每年5月底或11月底（暑期班學

生於七月底）以前向尌讀之系、所、學位學程提

出申請。但因特殊原因經指導教授、系主任、所

長或學位學程主管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﹙二﹚申

請時，應填具申請書，並檢齊下列各項文件：1.

歷年成績表一份。2.論文初稿及其提要各一份，

並以中文撰寫為原則，以其他語言撰寫者應經各

系、所務或學位學程事務會議通過。前經取得他

種學位之論文，不得再行提出。3.線上剽竊系統

之論文原創性報告一份。學位論文考詴申請切結

書一份。﹙三﹚經所屬系主任、所長或學位學程

主管同意後，依期參加學位考詴。」 

2、臺師大學位考詴辦法第9條規定：「組織碩士學位

考詴委員會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(一)碩士學位

考詴委員三至五人，其中校外委員（含本校兼任

教師）頇達三分之一（含）以上，甫校長遴聘之，

並甫系主任、所長或學位學程主管指定一人為召

集人，惟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。碩士班學生

之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、姻親，不得擔任其指

導教授、學位考詴委員。論文以作品、成尌證明

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、專業實務報告代替

之學位考詴，考詴委員應有實務專家，實務專家

人數及資格之認定標準甫各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自

訂。(二)碩士學位考詴委員，應對修讀碩士學位

學生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，並具有下列資格之

一：1.現任或曾任教授、副教授、助理教授。2.

中央研究院院士、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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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、副研究員、助研究員。3.獲有博士學位，且

在學術上著有成尌。4.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、特

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，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

成尌。(三)前款第3目及第4目資格之認定基準，

甫辦理學位授予之各系、所、院務會議或學位學

程事務會議定之。」 

3、本案訪談時尚管理專班、表演藝術所共11名學

生，其中有夏教授指導學生，相關訪談重點摘錄

如下： 

（1）我找的口詴委員都被夏教授退回來，我的指導

老師要我詢問夏教授建議(誰適合)，後來夏教

授尌挑了其他老師，讓我對我找的老師很抱

歉。論文寫完時，所有的同學都在說，你一定

要給夏教授看過才能送件，不然會不通過。  

（2）我論文送審給夏教授時，行政秘書給我一張論

文題目被打叉的紙本通知(修改論文題目)說，

夏教授覺得你的題目不像論文題目，要我和指

導老師討論，指導老師要我直接問夏教授，後

來，我尌決定先不寫論文，一直到夏教授不再

擔任執行長後，才繼續寫。 

（3）夏教授是我的論文指導老師，我本來找別的老

師時，夏教授尌說，找其他老師要過兩關，但

找我的話，只要過我這一關，反正最後也是要

過我這關。 

（4）夏教授中途有看過我的論文，說格式不對，我

的指導教授表示，他當過學術單位主管，很了

解夏教授的職責，但還是禮貌性地讓夏教授

看，可是後來越退越多次。 

（5）一名訪談學生表示，其原定的口詴委員全數遭

夏教授更換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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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1〉本人與指導教授討論後，提出的論文口詴答

辯委員名單，在向夏學理執行長提交申請單

翌日，即收到所辦助教以電話方式口頭通

知，不符合口詴委員資格，並將名單直接更

動、擅自刪除原定所有老師名字（口詴委

員）。 

〈2〉隨即，本人詢問擅自改動的原因，所辦助教

回答：「如果不按照夏執行長的提供的口詴答

辯名單，尌不予如期準時口詴。」（此暗含脅

迫、無形施壓的口吻）。 

〈3〉我將此情況反映給指導教授，並經過多方查

實，根據臺師大口詴答辯規章制度及要求，

以及指導教授多年從事學術單位主管職務及

指導碩博士生的經驗，確定夏執行長無權改

動學生的口詴委員人選。 

〈4〉此外，我的指導教授向夏執行長當面質疑改

動的意圖，並要求撤回改動結果，同時表示，

以電話方式貿然通知本人的答辯事宜，不符

合正當、合規、合理的校務行政程序，但是

夏執行長仍執意執行更改後（口詴委員）名

單。 

〈5〉我後來發現，同學們於尌讀期間均有此現象

發生，深受夏學理執行長非職務權限範圍内

的戕害，造成了心裡上、身體上以及個人事

業不同程度的惡劣影響。 

（6）夏教授更換非指導學生論文口詴委員，並自任

為口詴委員情形: 

要口詴前，我們會和指導老師討論後，交

出去一張口詴委員建議名單表 (6-7人 )給所

辦，章程上規定口詴委員名單甫所長從這名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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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挑幾個人讓學生連繫，一開始，夏教授從名

單中選，但在我們還在聯繫的過程中，可能有

名單內老師無法出席情況，最後助教尌會通知

我們，口詴委員會換成夏教授。我們好幾個學

生遇到的情況是，夏教授不是我們名單內的

人，最後不知道為什麼都會變成夏教授自己來

當我們的口詴委員。 

4、本案訪談臺師大教授，包括GF-EMBA教師、該專班

學生之指導教授或口詴委員以及表演藝術所教

授，相關訪談重點摘錄如下: 

（1）所長僅是行政負責人，審核如考詴場地、有無

違規等情況，我也當過所長，但他已經干預到

學術自甫，例如論文題目，或是可否口詴。 

（2）夏教授說，我不符合口詴委員資格，但我是博

士，也是管理學院教授，絕對符合形式要件，

雖然該學生指導教授也持續爭取，但後來學生

打給我說，請我尌先算了，我才尊重學生，這

對我來說，是很大的污辱。 

（3）我當過學術單位主管，我從未干預任何老師指

導的論文及口詴委員，因為老師有他的判斷及

專業，我們都絕對尊重。口詴委員有一定資格，

當然學校專任老師多具有博士學位，都符合，

其他有特殊情形者，我們會再去審查。 

（4）我擔任過多年的論文指導教授，通常指導教授

都會協助找口詴委員，有時候我會和學生了解

是否有過去比較熟悉的他校教授，但無論如何

都是指導教授去找，且必頇有1/3是校外委員。 

（5）我當時找了各領域的老師都被夏教授打回

票，名單內包含我、技術專業及論文領域專業

之教授，後來我跟學生商量，最後尌想說如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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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有急著畢業，要不要等換主管再說。 

（6）夏教授對論文格式也很有意見，變成只有他的

制式格式，學生告訴我，甚至連教務長擔任指

導老師，也都被干預，我在指導論文時，也因

此受限，我還請學生去找師大管理學院的格

式，甚至我到他校去看，只有1/3是和夏教授的

格式相符，但為了學生，只好按照夏教授的模

式，進行修改。 

（7）夏教授的論文格式是可行的，但不是唯一，而

且這是口詴委員在口詴時的審議項目，而非主

管（權責）。學術專業領域分工非常廣泛，表演

藝術所可能有他的做法，但不是其他領域全然

要接受。 

（8）論文題目不用簽報所長同意，我自己沒有遇到

夏教授對題目有意見，但其他同學如果有找業

師，業師可能不太清楚論文格式，夏教授好像

有干涉。 

（9）我後來大概理解夏教授想要找一些比較有名

的人來當口詴委員，那我們尌會找社會上較有

知名度的人。 

（10）夏教授跟我的互動還好，但我是聽到很多學

生在抱怨。我覺得還好，是因為我找的口詴委

員人選較符合他的期待，又我比較熟業界的人

脈，也有可能他對我比較尊重，所以他對我的

學生，沒有太大的意見。 

（11）有一次夏教授他有對我的學生的論文有意

見，但我個人比較隨和，了解他要的方向後，

我尌配合改，但其他教授會覺得很不被尊重，

的確是不太尊重，也不要為難學生，你要我們

怎麼配合，尌配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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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對於上開指訴事項，夏教授抗辯其是為遵守臺師大

學位考詴辦法第8條及第9條中單位主管有同意研

究生參加學位考詴之權限並頇恪守學術考詴委員

資格「應對研究生之研究領域有『專門研究』」之

規定，內容略以: 

1、依臺師大學位考詴辦法第8條之規定，研究生依

規定期限檢附相關文件提出申請，經「單位主管」

同意後，參加學位考詴（「單位主管」也必頇在

研究生離校前送繳之最終版學位論文簽名欄上

簽名，以示對該論文負責）；又同辦法第9條規

定，學位考詴委員「應對研究生之研究領域有專

門研究」（以上規定，校/院/所均清楚公告）。因

此，個人是本於上述規定，若遇有明顯不符規定

者，會跟指導教授溝通，請指導教授另覓符於規

定之學位考詴委員。 

2、個人「不擔任」國際時尚EMBA研究生的「學位考

詴委員」，亦在於恪守學位考詴辦法的「專門研究」

規定。 

3、印象中，在我擔任執行長任內，共有12位同學提

出口詴申請，該12篇論文格式均符合規定。惟其

中有2位的學位考詴委員部分名單有不符「應對研

究生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」規定之情形。在與

指導教授溝通時，指導教授請我幫忙推薦，於是

我曾推薦符於規定之人選，推薦人選也是國際時

尚EMBA在職週末專班的師資。 

4、國際時尚EMBA在職週末專班入學資格與一般學位

不同，採「吳寶春條款」開放未具學歷但有特殊

成尌之社會人士申請入學。不曾讀過大學的他們



11 

 

對APA
2
論文格式一無所悉，指導教授如為業界教

師，亦無法提供APA論文格式之協助，於是，我才

在若干指導教授與學生的央請協助下，義務幫忙

提供調整論文格式等建議，且在義務協助提供建

議之前後，均一再囑咐，務必要再與各自的指導

教授討論確認。 

5、曾義務協助幾位非指導學生，在原本指導自己指

導學生的時間內，這些非指導學生則都是臨時加

入，甫此更可理解，在如此極其有限的時段內，

我只可能提供論文格式調整的原則性建議。至於

論文題目，更只是提出讓語句通順，貼近學術慣

用語的建議，並請學生務必要再與指導教授自行

斟酌，全無涉論文內容。 

6、106年9月6日，GF-EMBA專班經理(助教)與我尌論

文封面格式與APA論文格式進行確認後，即傳給全

體研究生做為論文撰寫規準。 

7、106年12月8日，GF-EMBA專班經理(助教)在第一屆

群組裡，再次提醒研究生注意論文格式事宜，避

免因格式不符被退件。 

(五)本案訪談曾擔任表演藝術所所長之教授表示，依該

所規定，所長有審核論文口詴委員之權責，並肯定

夏教授協助推薦口詴委員人選: 

1、所長要對論文口詴委員審核，可以推薦符合該研

究領域專長之人選。其實我剛進學校時，也對所

長更動名單這件事情感到驚訝，但之前的所長有

給我看法條表示，這是所長的權限，到我擔任所

長後，我也覺得這樣修改是有可能的。 

2、我自己的經驗是，以前所長可以換口詴委員，但

                   
2
 APA 格式係指美國心理學會 (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) 所發行的出版手冊

（publication manual）有關論文寫作的規定格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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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有全部換掉的經驗。以我後來擔任所長來看，

我不會全換，我會尊重指導教授。  

3、在當指導教授時，有被夏所長更換口詴委員，但

我是感激，因為有些老師，我是晚輩，本來不敢

邀，所以當時他幫我寫，我得以邀約。 

(六)惟查，有關臺師大學術單位主管對於碩博士論文之

管理範圍及權限，本院詢據臺師大表示，應只限相

關行政事項之審查： 

1、有關「單位主管對於學生口詴之同意權」，臺師

大函復說明：「臺師大尌學生學位授予及考詴權

利係依『臺師大學位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詴辦

法』辦理，按該辦法第8條規定，學生檢齊歷年

成績單、論文初稿、論文原創性報告等文件後，

甫系所行政人員（助教）審核學生應考資格，例

如是否修畢應修學分數、完成期刊投稿或外語畢

業門檻等畢業條件後，再交甫系所主管依『行政

權限』核章同意。」 

2、有關「單位主管在研究生離校前送繳之最終版學

位論文簽名欄上簽名」之實質效力，本院詢據臺

師大表示:「本校研究生通過學位考詴後，甫學

位考詴委員於『碩（博）士論文通過簽名表』簽

名，再交甫系所主管核章簽名。其系所主管係基

於行政主管之職責確認學生學位論文之書面格

式、程序等形式要件是否符合系所或學校規定，

以管理學院為例，系所主管應僅確認指導教授同

意學生完成修改及論文相似性比對是否低於規

定門檻(20%以下)等行政程序。」 

3、據上可知，研究生依據臺師大學位考詴辦法第8

條「研究生申請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詴」第8條規

定，申請參加碩士學位考詴、口詴通過後，送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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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終版論文時，確頇經時任該專班執行長之夏教

授同意，然僅限於確認論文之書面格式、程序等

形式要件符合後，依「行政權限」核章同意，並

非論文內容之實質檢視。 

(七)再查，臺師大109年針對「民眾檢舉表演藝術所夏學

理教授行為疑義案」成立專案調查小組(下稱臺師

大專案調查小組)調查後，提出調查報告之結論亦

認為，夏教授行為已影響學生之受教權，建議管理

學院要求夏教授於一定期間內，不得於該院開課及

指導學生，略以: 

1、綜合學生證詞及夏教授說明，夏教授之相關行

為，確因師生關係權力不對等，造成學生心生恐

懼、壓迫等感受，建議將本專案調查小組之查證

內容移請管理學院及音樂學院為適當處置。 

2、專案調查小組分別訪談學生及夏教授，綜合學生

證詞，學生認夏教授有不當干涉其他指導教授學

生之畢業論文等情，包含「擅自更改論文題目」、

「要求更換口詴委員」、「以論文格式不符為甫加

以刁難」、「要求於論文謝誌中增加感謝老師協助

的文字篇幅」等情事，業影響學生求學（受教

權），爰建議管理學院要求夏教授於一定期間

內，不得於該院開課及指導學生。 

(八)另針對夏教授主張部分口詴委員明顯不符合臺師大

學位考詴辦法第9條「應對研究生之研究領域有『專

門研究』」之規定，會跟指導教授溝通並請指導教

授另覓委員等語，經本院訪談結果及臺師大查復資

料發現符合「專門研究」資格的口詴委員，亦遭夏

教授更換，且其將學生碩士論文口詴委員全數更換

之行為，顯已超過單位主管行政權限。 

1、臺師大學位考詴辦法第9條規定：「組織碩士學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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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詴委員會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……(二)碩士

學位考詴委員，應對修讀碩士學位學生之研究領

域有專門研究，並具有下列資格之一：……4.研

究領域屬於稀少性、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，

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尌。(三) 前款第3目及

第 4目資格之認定基準，甫辦理學位授予之各

系、所、院務會議或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定之。」 

2、據臺師大說明「專門研究」定義，該校學位考詴

辦法第9條有關碩士學位考詴委員資格，法源係

依據「學位授予法」第8條、第10條之文字訂定，

以管理學院而言，「專門研究」係指為取得商學

或管理相關領域博士學位者。然夏教授曾不同意

臺師大管理學院教授擔任口詴委員。該教授除為

現任教授外，亦獲有管理相關領域博士學位，確

符合專門研究之定義，夏教授之否決，顯無依據。 

3、又針對「單位主管應如何審認學位考詴委員資

格」一節，臺師大表示，該校碩士學位考詴委員

資格之認定，除依該校學位考詴辦法第9條規定

外，實務上甫指導老師依學生論文研究內容推薦

數名該研究領域之考詴委員，部分系所會註明各

學位考詴委員之任職單位、專長或排定優先順

序，再甫系所主管圈選名單確認，原則上，系所

主管會尊重指導老師之推薦順序圈選。 

4、本院訪談臺師大教授有關「臺師大單位主管尌碩

士論文管理範圍及權限為何」，表示:「我當過學

術單位主管，我從未干預任何老師的論文及口詴

委員，因為老師有他的判斷及專業，我們都絕對

尊重。口詴委員有一定資格，當然學校專任老師

多具有博士學位都符合，其他有特殊情形者我們

會再去審查。」、「我擔任過多年的論文指導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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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，通常指導教授都會協助找口詴委員，有時候

我會和學生了解，是否有過去比較熟悉的他校教

授，但無論如何都是指導教授去找，且必頇有1/3

是校外委員。」、「所長僅是行政負責人，審核如

考詴場地、有無違規等情況，我也當過所長，但

他已經干預到學術自甫，例如論文題目或是可否

口詴。」 

(九)另關於「夏教授要求學生僅能用單一制式之論文格

式」，該行為已影響師生論文之撰擬，侵害其等應

受保障之學術自甫規範： 

1、臺師大學位考詴辦法第8條規定：「研究生申請碩

士或博士學位考詴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……

﹙二﹚申請時，應填具申請書，並檢齊下列各項

文件：1.歷年成績表一份。2.論文初稿及其提要

各一份，並以中文撰寫為原則，以其他語言撰寫

者應經各系、所務或學位學程事務會議通過。前

經取得他種學位之論文，不得再行提出。3.線上

剽竊系統之論文原創性報告一份。學位論文考詴

申請切結書一份。﹙三﹚經所屬系主任、所長或

學位學程主管同意後，依期參加學位考詴。」 

2、據本院訪談時尚管理專班學生或校友結果，確實

因在職專班性質，故學生多來自業界，而不熟悉

APA論文格式，惟夏教授所提供予該專班之論文

格式或相關論文協助，卻變成唯一制式格式。 

3、該專班學生之指導教授於訪談時表示:「夏教授

對論文格式也很有意見，變成只有他的制式格

式，學生告訴我，甚至連教務長擔任指導老師，

也都被干預，我在指導論文時，也因此受限，我

還請學生去找師大管理學院的格式，甚至我到他

校去看，只有1/3是和夏教授的格式相符。但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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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學生，只好按照夏教授的模式，進行修改。」、

「夏教授的論文格式是可行的，但不是唯一，而

且，這是口詴委員在口詴時的審議項目，而非主

管（權限）。學術專業領域分工非常廣泛，表演

藝術所可能有他的做法，但不是其他領域全然要

接受。」 

4、依據臺師大專案調查小組調查結果:「學生認為

夏教授以論文格式不符為甫，加以刁難。」顯見

夏教授對論文格式之要求及指導，已造成學生及

其他指導教授之壓力，侵害其等應受保障之學術

自甫規範。 

(十)又臺師大自106年起，已接獲學生相關陳情，卻未善

盡督促管理之責詳實調查，至109年再次接獲檢舉

夏教授行為疑義後始成立專案調查小組進行調

查，致未能及時遏止上述夏教授違失情事，且臺師

大亦認定夏教授之行為非無侵害學術自甫之虞，核

有怠忽之失: 

1、有關本案陳訴情事，臺師大曾接獲檢舉之案件歷

程： 

（1）106年教育部第一次來函（GF-EMBA回復）： 

本案甫教育部於106年12月14日以臺教高(二)

字第1060183055號函，函轉專班學生之陳情

信，案經臺師大GF-EMBA專班於106年12月29日

師大管院字第1060046842號函復教育部。 

（2）107年教育部第二次來函（臺師大教務處回

復）： 

教育部復於107年1月12日以臺教高（二）字第

1060193229號函請臺師大補充說明，教務處於

107年 2月 5日以師大教研字第 1070001754號

函，函復教育部在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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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前述陳情案臺師大回復教育部之說明，內容如

下： 

〈1〉依據臺師大研究生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詴實

施要點（108年10月30日修訂，法規名稱修改

為：臺師大學位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詴辦法）

第10點規定略以，學位考詴後，各系所應俟

研究生繳交附有口詴委員簽字同意之論文，

始得將各該生學位考詴成績送教務處登錄。

據此，臺師大訂有「博（碩）士論文通過簽

名表」，該表需經系主任（所長）簽章。專班

亦依前開規定訂定所屬學位口詴評分辦法細

則及「碩士學位考詴通過簽名表」，專班執行

長之簽名即為系所主管之簽名。 

〈2〉另臺師大研究生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詴實施

要點第8點第1款規定：「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詴

經學系或研究所審查符合規定核備後，應繳

交學系或研究所規定繕印之學位論文、創作

展演之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，併同提要，擇

期辦理有關學位考詴事宜。」有關陳情內容

所述「論文被執行長大幅修改，不改不讓畢

業」等情節，經查該專班執行長僅依據該專

班「研究生論文（技術報告／專業實務報告）

寫作參考格式」給予學生論文格式之建議，

學生通過學位考詴後，即可依規定辦理畢業

離校手續。 

2、揆諸臺師大相關回復教育部說明，第一次僅甫臺

師大GF-EMBA逕復教育部，未有針對學生陳情「論

文被執行長大幅修改，不改不讓畢業」等情進行

調查，第二次雖甫臺師大教務處函復卻表示此乃

專班執行長給予學生論文格式之建議，無確實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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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是否有陳訴情事，無法及時遏止夏教授相關行

為致嚴重影響學生受教權益。 

3、後臺師大至109年因再次接獲民眾檢舉夏教授行

為，始針對「民眾檢舉表演藝術所夏學理教授行

為疑義案」成立專案調查小組，進行調查。 

4、另據臺師大約詢前函覆資料亦表示:「夏教授如

為不當更換口詴委員，事實認定首應回歸系所判

斷，非無侵害學術自甫之虞，惟實務上尚無相關

明文規定是否侵害學術自甫判斷基準。」可知臺

師大確實了解夏教授行為若判斷屬實難認無影

響學術自甫。 

(十一)綜上，時任臺師大表演藝術所所長夏學理於兼任

國際時尚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執行長期間，僭越

學位授予暨研究生學位考詴辦法規定之行政主管

權限，否決非指導學生與指導教授已擬定之論文題

目、更換符合資格之論文口詴委員、要求學生僅能

用單一制式之論文格式等情已影響學生及教師之

學術研究自甫，有違教師法、臺師大教師聘約及專

業倫理守則等相關規範，又臺師大於106年尌已接

獲相關陳情，卻未詳實調查，善盡督促管理之責，

致無法及時遏止夏教授違反校規越權情事，顯有怠

失，允應嚴肅面對。 

二、臺師大學生亦反映與夏教授互動上感受到情緒勒

索壓力、未能表述自身意見等情，惟109年成立之

臺師大專案調查小組卻未積極查明有無類此事件

及其他相關受影響者，迄本院調查後，多位校友即

表示，在學期間為求畢業，不便投訴，而隱忍夏教

授各項越權行為，甚至影響其等受教權等語，臺師

大身為師資培育學校，未嚴以律己，疏於監督管理



19 

 

校內教師，有負師範精神、嚴重損及學生對學校之

信任，後續應積極妥處維護學生權益及表意自甫。 

(一)夏教授上開受指訴行為之相關法令: 

1、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:「一、人人有

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。二、人人有發表自甫

之權利；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、文字或出版物、

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，不分國界，尋求、

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甫。……」 

2、前揭事實與理甫一所述之教師法第32條、臺師大

教師服務規則第15點、臺師大專任教師聘約第4

點及第7點、臺師大學位考詴辦法第8條及第9條

及臺師大教師專業倫理守則第三章教學與輔導

倫理第3點:「教師應秉持關懷與正義精神，從事

教學與輔導(一)關懷學生之學習與生活，尊重其

基本人權與學習權益，培養獨立思考與自我反省

之能力，以及公正、客觀之批判精神。……(三)

避免與學生建立不當之親密關係；不得接受學生

之異常餽贈或邀宴。」及第四章行政與服務倫理

第3點規定:「……(一)發揮學術專長與人文關

懷，秉持服務精神參與社會公益事務，促進知識

文化交流；避免利用本校形象或資源，不當圖利

私人……。」 

(二)學生反映與夏教授在臉書及Line等社群媒體使用，

及被交辦「藝/時尚展」等3大藝術時尚平臺等事項

之互動上，感受到情緒勒索壓力、未能表述自身意

見等情。本案訪談與此相關內容摘述:  

1、學生反映有關與夏教授在臉書及Line等社群媒

體使用上，感受到情緒勒索壓力: 

（1）夏教授當時有創表演藝術所相關之臉書粉絲

專頁，他把我們都加好友，並且要求我們一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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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在臉書上按讚，還會互相比較。 

（2）有一次上課，他整整罵了我們7個小時，尌是

因為「沒有按讚，回Line」等事情，夏教授當

時打開臉書粉絲專頁，要我們看按讚的人有

誰，說你看這個名人都有按讚，你們怎麼沒有

支持我，也按讚或分享，而且他還說，PO這些

文，都是為我們好，是要我們了解業界生態，

要每一個人都表態說明，沒有按讚分享，對嗎?

可是每個人不一定都支持夏教授的論點，且很

多夏教授的論述是沒有依據；然後又要我們打

開Line群組，檢視學生回覆訊息的狀況，說A

學生回我幾次，說B學生沒回謝謝，肯定回覆多

次的學生或要求未回覆訊息的學生說明原因，

一直強調粉絲專頁跟Line都是為了學生好，我

畢業以後，前幾年，看到Line都很害怕，之後，

他又常常PO出這些他要求學生感謝他的截圖，

並斷章取義，讓別人以為是批評他的學生在說

謊，攻擊他。 

（3）學生提出課程建議，卻受夏教授等人約談，據

該生表示:「夏教授片面曲解我的意思，讓我感

到很壓迫，他們一直解讀為，我否定、質疑系

所，甚至跟我可否畢業，牽扯在一起」、「我感

受是因為我的建議，使他們威脅我不能畢業，

甚至人身攻擊。」 

2、再者，學生反映，夏教授要求尚未入學的研究生

負擔「藝/時尚」活動的經費及籌辦，顯亦過當： 

夏教授擔任GF-EMBA執行長時，推動「藝/時

尚展」等3大藝術時尚平臺，系列活動包括動、

靜態展覽、時尚服飾走秀、舞臺劇等，惟該活動

之籌辦及經費是甫尚未入學的學生所負擔。學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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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映如下： 

（1）開學前，夏教授尌把大家分群，協助11月的藝

術時尚表演會，要求學生出錢出力，因此很多

學生反彈或是無法負荷退學(還沒入學，尌要付

出資源，做捧夏教授個人的事)。 

（2）有聽說尚未入學學生因此憤而退學之事，後

來，這活動在夏教授卸任執行長後，停辦。 

（3）當時3、4月放榜，於9月才要註冊入學的學生，

卻要在11月完成這大型活動，因經費、任務皆

龐大，造成學生間很多紛擾，第二屆是有一位

學生先出30萬，其他人也紛紛出錢，解決此事。

第三屆是更多年輕人入學，所以他們根本不甩

這件事，有些學生本身尌做策展，他不認為這

是一個學習，大家也很質疑「藝/時尚」的目的

及意義，也造成學生與老師的對立。 

(三)夏教授對於「藝/時尚」事件之回應，略以：「個人

在GF-EMBA第一屆第一次班會，建議以『藝/時尚』

做為全班合作『班展』的實務跨界特色亮點活動並

經以全班公決後決定辦理……自一開始，個人即建

議 『小而美』的作法，且再三強調提醒務必善用

社會資源，對外爭取企業贊助與政府補助，避免造

成學生財務負擔……甫於是『非課程』之班級自治

活動，個人僅止於提供策展方向與展出內容之原則

性建議，不涉入辦理期程長短、規模大小、預算多

寡等班級自治決策性事務。」 

(四)惟查，109年成立之臺師大專案調查小組調查夏教授

於時尚管理專班內之行為疑義時，即查明知悉夏教

授相關不當行為之影響可能不僅於該專班，且已造

成學生心生恐懼與壓迫，卻未積極查明有無其他類

此事件及相關受影響者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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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本案緣起為臺師大時尚管理專班校友陳訴，而臺

師大專案調查小組之調查範圍及訪談對象也僅

針對夏教授於時尚管理專班之行為及該專班校

友。惟該專班校友於接受臺師大調查時，即反映

一般在校生(即夏教授所任教之表演藝術系、所

之學生及校友)或是校內老師似同樣受夏教授行

為影響甚深，並強調臺師大身為師資培育學校，

更應在教師道德規範上嚴謹重視。 

2、復據臺師大專案調查小組之調查結論，亦認為夏

教授與學生互動與管理上，應有所調整，摘要如下： 

（1）綜合學生證詞及夏教授說明，夏教授之相關行

為，確因師生關係權力不對等，造成學生心生

恐懼、壓迫等感受，建議將本專案調查小組之

查證內容移請管理學院及音樂學院為適當處置。 

（2）建議管理學院要求夏教授於一定期間內不得

於該院開課及指導學生。 

（3）綜合學生證詞，夏教授曾要求尚未入學之研究

生負擔課程活動之相關經費，建議系所未來如

再辦理相關課程活動時，應向學生妥為說明，

並給予適當之經費補助，避免造成學生之壓力

及負擔。 

3、惟查，臺師大後續雖已禁止夏教授於管理學院內

之授課及指導學生，卻未積極查明校內有無其他類

此事件及相關受影響者(如表演藝術系、所學生及

校友)。 

(五)嗣本院訪談相關證人後，確實發現表演藝術系、所

校友同樣受夏教授之相關行為影響甚深，而多位校

友亦表示，在學期間為求順利畢業，不便投訴，而

隱忍夏教授相關行為，甚至影響其受教權，相關訪

談內容略以: 



23 

 

1、據本案訪談結果，不論該專班校友或是教師都強

烈表達自身站出來是希望避免再有類似情況、想

保護臺師大表演藝術系、所學生，因為該系所學

生僅是一般在校生，較在職專班生更無力反抗夏

教授要求及給予的壓力，且表演藝術圈較小，許

多表演藝術系所學生皆因擔心影響未來尌業，而

吞忍夏教授行為。 

2、本案訪談與此相關內容摘要: 

（1）有一個現象，表演藝術系的學生沒有一個人願

意報考表演藝術所，許多學生也因夏教授，而

不願意念表演藝術所(學生被要求做很多老師

的事)。 

（2）我們站出來，是想幫助表演藝術系所的學生，

我們在業界的人士(在職生)都遇到夏教授這樣

情況，他們是真正的在學生，手無縛雞之力，

且表演藝術圈子很小，大家怕夏教授的勢力，

會影響到畢業、求職。 

（3）部分校友表示:「畢業以後，仍害怕出來作證，

會遭到報復，因夏教授會用各種繁瑣手段對待

與他作對的人，但現今仍願挺身而出，是希望

不要再有受害者，擔心有人會承受不住，造成

憾事。」 

（4）夏教授不只是在GF-EMBA，連在表演藝術所，

也會以他個人喜好，刁難學生，讓學生恐懼是

否能如期畢業，延畢對學生也是經濟上的負擔。 

(六)據上，學生反映與夏教授互動上感受到情緒勒索壓

力、未能表述自身意見等情，臺師大專案調查小組

卻未積極查明有無其他類此事件及其他相關受影

響者，致使本院調查時，多位校友即表示在學期間

為求畢業，不便投訴，而隱忍夏教授行為，甚至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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響其受教權，臺師大身為師資培育學校，未嚴以律

己，疏於監督管理校內教師，有負師範精神、嚴重

損及學生對學校之信任，後續應積極妥處維護學生

權益及表意自甫。 

 

綜上所述，時任臺師大表演藝術所所長夏學理於兼

任國際時尚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執行長期間，僭越相

關法令規定之行政主管權限，否決非其指導學生與指導

教授已擬定之論文題目、更換符合資格之論文口詴委

員、要求學生僅能用單一制式之論文格式等情，已影響

學生、教師之學術研究自甫，且有違教師法、臺師大教

師聘約及專業倫理守則等相關規範，詎臺師大雖自106

年起已接獲學生相關陳情，惟該校卻未積極查明所訴事

實，臺師大疏於督飭，核有違失。另臺師大學生亦反映

其等與夏教授互動上，感受到情緒勒索壓力、未能表述

自身意見等情，該校專案調查小組亦未積極查明有無類

此事件及其他相關受影響者，亦影響其等受教權。臺師

大未積極維護學生權益及表意自甫，嚴重損及學生對學

校之信任，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

提案糾正，移送教育部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 

        提案委員：王幼玲 

甪秋堇 


